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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 95 學年度實施「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行綱要」，落實技職體系學生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

學精神，教育部技職司邀集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家長與教師代表及

多位專家學者組成招生專案工作圈，密集檢討現階段招生作業架構，研擬改進方案，歷經二十餘

次的小組研商，提出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招生改進方案，預定於 98 學年度實施。 

 

  獲得共識之考招作業架構考試方式維持原有之統一入學測驗、新增甄試入學測驗，在招生管

道主要計有技優入學、甄試入學(分為學校推薦及個人申請兩部分)及分發入學三種方式。以上三

種管道之考生資格，除學校推薦須為應屆高職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學生外，其餘高職、綜合高中、

一般高中應屆或非應屆學生均可報名。技專校院各系組提出外加 5%之核定招生名額，提供技優入

學管道學生申請，另提供 40%核定招生名額供甄試入學管道學生入學，前開 40％中之 10%名額供

學校推薦管道入學學生，另 30%名額供個人申請管道入學學生爭取。剩餘之 60%核定招生名額則分

發入學管道入學學生爭取。 

 

  改進後之考招作業架構將提供考生多元、多次的入學方式與更多的入學機會，新制度之設計，

尤其鼓勵並且提供更多升學優惠給擁有技術證照，或是參加技能競賽獲得佳績的考生，以突顯技

職體系注重培養實務能力之教育目標。 

 

  以下，分別說明新方案需注意之事項： 

 

（一）技優入學報考資格放寬、免再參加統一入學測驗。技優入學將分別辦理「保送」與「甄 

   審」，「保送」資格為認可之國際技能競賽獲得優勝者與全國技能競賽及全國高級中等 

   學校技（藝）能競賽獲得前三名者，至多可選填 50 個志願，採用保送方式分發入學，毋 

   須再參加統一辦理之測驗。「甄審」資格為認可之競賽獲獎者或持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 

   ，可選兩個志願，符合資格者，直接參加各校指定項目甄審。同時符合「保送」與「甄 

   審」資格者，均可報名，但獲錄取時僅能擇一報到。 

（二）參加技優入學之考生以「保送」或「甄審」方式入學，參加技優入學之考生不需參加甄 

   試入學測驗或統一入學測驗，針對參加「甄審」之考生，各校得給予指定項目甄審，以 

   進一步篩選考生。 

（三）參加甄試入學中之「個人申請」，考生至多可選五個志願，應屆或非應屆高職、綜高及 

   一般高中學生均可報考。參加甄試入學之「學校推薦」者則僅限制報考一校一系組，且 

   須為高職或綜合高中專門學程之應屆畢業生，具備「學校推薦」資格之考生亦可報名參 

   加「個人申請」。 

（四）甄試入學測驗於一月下旬舉行，原則為學期結束前第二週之星期六、日。其考試科目為 

   ：國文、英文、數學、專業與實習（一）及專業與實習（二），共計五科。高職、綜合 

   高中及高中應屆及非應屆畢業生均可參加，考試範圍為高三上學期以前五個學期的課程。 

（五）甄試入學測驗之國文、英文、數學三基本學科僅為能力檢定之用，只有通過與不通過兩 

   種檢定結果，各校系組可自行決定各科採用後標（該科考試第 25 百分位數之考生成績） 



   、均後標（該科考試第 35 百分位數之考生成績）或不採計等三種篩選門檻。 

（六）每科成績以後標及均後標為及格標準，分別作通過或不通過之註記，已取得之各學科通 

   過證明可保留 2 年，考生每次可針對未通過之學科參加檢定。各校系組於第一階段資格篩 

   選時，可自行訂定採計 1 至 3 學科作為門檻。 

（七）甄試入學測驗之專業與實習（一）及專業與實習（二）為兼具理論與實作之書面化測驗 

   ，各類群之考試科目與統一入學測驗之專業科目相同，每科成績各校系組得訂定 1 至 3 倍 

   權重。第一階段資格篩選的方式為，各校系組於申請該校系組所有考生中，首先篩選出 

   通過各校自訂基本學科及格門檻之考生，再依據各校自訂之招生名額篩選倍率，於通過 

   基本學科門檻之考生中，以加權後之兩科專業科目成績排序篩選出通過第一階段的考生 

   人選，進入第二階段各校指定項目甄試。第二階段之指定項目甄試，各校可自訂書面審 

   查、口試及實作等方式甄試合格學生。 

（八）考生於取得甄試入學測驗成績，向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報名時，須同時選填就讀志願序 

   ，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分發時，一方面參照考生於報名時選填之就讀志願序，另一方面 

   參照各校正備取名單序，進行統一分發入學。 

（九）甄試入學放榜後，未報到之考生可以選擇報名統一入學測驗，以此成績參加分發入學， 

   若考生符合技優入學之資格，亦可選擇報名技優入學。 

（十）分發入學作業僅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考試科目為國文、英文、數學、專業科目（一 

   ）與專業科目（二），共計五科，配分比重為 1：1：1：2：2。 

（十一）考生於取得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並向分發入學招生委員會繳交就讀志願序後，分發入 

    學招生委員會依據考生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及就讀志願序，逕行統一分發。 

（十二）統一入學測驗考試日期將固定為每年六月第二週之星期六、日。 


